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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03               证券简称：贵州燃气              公告编号：2023-015 

债券代码：110084               债券简称：贵燃转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 50%

股权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燃气”或“公司”）拟以

9,342.365 万元将持有的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播州

公司”或“标的公司”）50%股权转让给四川华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

油”），鉴于播州公司作为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

设项目”的建设主体，本次交易完成后，“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实施方

式由全资子公司实施变更为控股子公司实施。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交易已经 2023年 4月 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970 号）核准，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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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费 7,584,905.66 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992,415,094.34 元。上述

资金已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1579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 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 30,368.90 30,300.00 29,541.51 

1.1 贵阳市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 18,054.38 18,000.00 18,000.00 

1.2 安顺市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 6,814.02 6,800.00 6,800.00 

1.3 
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

设项目 
5,500.50 5,500.00 4,741.51 

2 
习酒镇至习水县城天然气输气管

道项目 
7,677.32 6,600.00 6,192.72 

3 

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

程（贵阳市天然气储备及应急调

峰设施建设项目） 

120,000.00 33,100.00 33,100.00 

3.1 

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

程（贵阳市天然气储备及应急调

峰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70,229.00 33,100.00 33,100.00 

3.2 

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

程（贵阳市天然气储备及应急调

峰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49,771.00 — — 

4 偿还银行借款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合计 188,046.22 100,000.00 98,834.22 

公司本次拟向四川华油转让播州公司 50%股权，仅涉及“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

建设项目”。 

（三）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实

施募投项目及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播

州公司增资 4,741.51 万元，“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由全资子公司播州公

司作为项目建设主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2 年 01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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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近年来随着公司市场规模扩大，天然气销售量逐年增长，用气需求持续攀升，加之近

年来国内外形势变化，能源供需矛盾加剧，上游气源资源紧缺，公司面临保供难、调峰压

力大、应急储备能力不足、气源采购成本高等发展瓶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

〔2022〕2 号）精神，按照公司“立足贵州、深耕主业、上下延伸、供应多源”的总体发

展战略要求，扎实推进“川气入黔”相关工作，进一步加强公司气源保障。经与四川华油

沟通协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各自发挥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开展项目合

作。 

四川华油是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下属专业从事城镇燃气经营的二级单位，是中

石油控制的四川华盛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具备多年城镇燃气经营管理经

验，在天然气源组织方面拥有较强优势；公司和四川华油的深化合作将有利于打通“川气

入黔”通道，加强公司气源保障，发挥公司市场优势，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二）交易概述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股权收购

专项审计报告》（中天运[2023]普字第 90002 号），审计基准日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播

州公司净资产审计结果为 17,981.41877 万元；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贵州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3]黔第 1010 号)，评估基准日

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播州公司净资产评估资产基础法结果为 18,684.73 万元，收益法

结果为 20,068.79万元；根据审计、评估的结果为基础进行协商，公司拟以 9,342.365 万

元将持有的播州公司 50%股权转让给四川华油。 

鉴于播州公司作为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

目”的建设主体，本次交易完成后，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实施方式由全资

子公司实施变更为控股子公司实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

规定，本次“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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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交易标的为公司股权的，应当

披露标的资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截止日距审议相

关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日不得超过 6个月。由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贵州燃

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专项审计报告》（中天运[2023]普字第

90002 号），审计基准日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基于时间有效期谨慎性考虑，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了《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

会师报字[2023]第 ZB10346 号），审计基准日为 2022年 12月 31日，播州公司净资产审计

结果为 18,518.29万元；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贵州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3]黔第 1035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12月 31日，

播州公司净资产评估资产基础法结果为 19,256.81 万元，收益法结果为 20,512.78万元。 

经双方协商，公司仍拟以 9,342.365 万元将持有的播州公司 50%股权转让给四川华

油。同时，贵州燃气与四川华油约定：双方共同选定审计机构对播州公司开展审计评估基

准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股权交割日的股权交割期专项审计，若播州公司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净资产减少，由播州公司在当年或以后年度的股利分红中通过

股利优先分配的方式向四川华油补齐；若股权交割期净资产增加，由播州公司在当年或以

后年度的股利分红中通过股利优先分配的方式向贵州燃气补齐。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华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邹光国 

3.注册资本：80,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

营）天然气趸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商

务服务业；运输代理业；仓储业；商品批发与零售；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租赁业；合同

能源管理；电力、热力供应；分布式能源项目规划设计服务、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股权结构：四川华盛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6.与公司关系及失信情况：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亦不存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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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经查询，四川华油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 

7.四川华油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 

（万元） 

负债总额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2022 年度或 2022

年 12月 31日 
1,052,392.5 579,456.65 565,915.94 472,935.85 1,614,979.95 74,426.89 

2023 年第一季度或

2023年 3月 31日 
1,097,337.32 577,411.79 561,603.97 519,925.53 521,676.15 44,387.65 

注：四川华油是中石油控制的四川华盛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徐向建 

3.注册资本：13,541.51 万元 

4.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许可项目：燃气经营；

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燃气汽车加气经营；食品销

售；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机动车充电销售；供暖服务；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零

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五金产品零售；广告发

布；广告制作；日用百货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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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41.51 13,541.51 100 

合计 13,541.51 13,541.51 100 

6.播州公司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 

（万元） 

负债总额 

（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2022 年度或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6,916.70 8,398.50 8,381.21 18,518.30 21,459.10 1,267.43 

2023 年第一季度或

2023 年 3 月 31 日 
27,318.53 8,550.70 8,533.42 18,767.83 4,429.61 217.83 

（二）交易对价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股权收购

专项审计报告》（中天运[2023]普字第 90002 号），审计基准日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播

州公司净资产审计结果为 17,981.41877 万元；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贵州燃气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3]黔第 1010 号)，评估基准日

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播州公司净资产评估资产基础法结果为 18,684.73 万元，收益法

结果为 20,068.79万元；根据审计、评估的结果为基础进行协商，公司拟以 9,342.365 万

元将持有的播州公司 50%股权转让给四川华油。 

鉴于播州公司作为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

目”的建设主体，本次交易完成后，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实施方式由全资

子公司实施变更为由控股子公司实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

关规定，本次“遵义市播州区城市燃气管网建设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需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交易标的为公司股权的，应

当披露标的资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截止日距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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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日不得超过 6 个月。由于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贵州

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专项审计报告》（中天运[2023]普字第

90002 号），审计基准日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基于时间有效期谨慎性考虑，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了《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

会师报字[2023]第 ZB10346 号），审计基准日为 2022年 12月 31日，播州公司净资产审计

结果为 18,518.29万元；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贵州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3]黔第 1035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12月 31日，

播州公司净资产评估资产基础法结果为 19,256.81 万元，收益法结果为 20,512.78万元。 

经双方协商，仍选用 2022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公

司拟以 9,342.365 万元将持有的播州公司 50%股权转让给四川华油，股权转让价款以人民

币计价并支付。同时，贵州燃气与四川华油约定：双方共同选定审计机构对播州公司开展

审计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股权交割日的股权交割期专项审计，若播州公司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股权交割日之间的净资产减少，由播州公司在当年或以后年度的股

利分红中通过股利优先分配的方式向四川华油补齐；若股权交割期净资产增加，由播州公

司在当年或以后年度的股利分红中通过股利优先分配的方式向贵州燃气补齐。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加强保障公司天然气稳定供应，减少天然气供应保障不确定性因素，

有利于加快实现公司多元化供气格局，深化公司与四川华油长期合作关系，有利于推进

“川气入黔”战略。本次股权转让后，播州公司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财务无重

大影响。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一）决策程序 

2023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转让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 50%股权暨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播州公司”或“标的公司”）50%股权转让给四川华油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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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意见：经审核，我们认为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事项完成后，其股权结构的变化将导致此次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变更为合资经营，并未导

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等的改变。本次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转让贵州燃气（集团）遵义市播州区燃气有限公司 50%股权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加强保障公司天然气稳定供应，减少

天然气供应保障不确定性因素；本次交易的出售价格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有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因此，一致同意该议案。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变更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方式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2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方式变更无异议。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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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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